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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扶持的活动

-- 制造业

 生产设备

-- 技术中心

 研发中心

-- 业务支持服务中心

 共享服务中心

 IT/SW 开发中心

 高新技术维修中心

 数据中心

 呼叫中心

资料来源: 奖励投资法 No. 72/2000 Coll.



合格标准 – 基本要求

项目必须在捷克共和国内实施

项目开工前必须提交捷克投资局审批

条件必须在给予投资奖励的决定发布起三年内达成

投资和新的工作机会必须维持5年

项目应符合环保要求

资料来源: 奖励投资法 No. 72/2000 Coll.



合格标准 – 具体要求

项目类型 投资资产(百万美元) 所需创造的就业机会

制造业
2 - 4

其中一半投资用于添置新的机械
设备

20

技术中心
0,4

其中一半投资用于新技术
20

业务支持服务中心 0
20 – 70 (呼叫中心

500)

资料来源: 奖励投资法 No. 72/2000 Coll.



国家援助的上限

-- 长期资产, 其中至少有一半用于添置新的机械设备

or

-- 2年的工资成本（支付给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上的雇员）

-- 符合资质的成本的25%(布拉格 0%)

符合资质的成本

资料来源: 奖励投资法 No. 72/2000 Coll.



奖励类型

国家援助上限为25%

-- 减免公司10年的所得税

-- 在特别工业区豁免5年的物业税

-- 就业岗位奖励（每创造一个新的就业岗位最高可奖励12600美元）

-- 对资本投资予以现金补助（最高可奖励合格投资成本的10%），仅
适用于战略投资

超过国家援助上限

-- 培训和再培训补助(最高可达培训支出的50%)

资料来源: 奖励投资法 No. 72/2000 Coll.



创造就业机会, 培训和再培训补助

资料来源:劳工和社会事务部



战略投资 – 合格标准

项目类型 投资资产(百万美元) 所需创造的就业机会

制造业
20

其中一半用于添置新的机械设备
500

技术中心
8 

其中一半用于投资新技术
100

-- 对于资本投资给予现金补助，补助比例为合格成本的10%

-- 对于资本投资给予的现金补助必须经过捷克政府的批准

资料来源: 奖励投资法 No. 72/2000 Coll.



投资数据

地点 上限

总投资 4

- 用于添置新机械设备的投资 2

- 对土地和建筑的投资 2

符合资格的所有投资 4
= 资产，其中一半由新的机械设
备创造

创造的所有新就业岗位 20

培训和再培训支出 0,1

国家援助的扶持强度 25 %

投资奖励

国家援助上限(1+2+3) 1 = 400万美元x 25 %

1) 创造就业机会奖 0,17 = 20 个就业岗位x 8,400美元

2) 税务减免 0,83 = 国家援助上限的剩余额

3) 资产投资现金奖励 0 = 无权利

4) 培训和再培训奖励 0,05 = 10万美元x 50 % (超出国家援助
上限的奖励)

总投资奖励(1+2+3+4) USD 1,05 

投资奖励计算(百万美元计）

资料来源:捷克投资局, 2013.



应用流程

资料来源: 奖励投资法 No. 72/2000 Coll.

投资者
捷克投资局
贸工部
投资者
贸工部

提交申请表
项目评估（1个月内）
向其他部门提供全部材料以备书面批注：核准投资奖励，发布通知（2-3个月）
接受投资奖励的核准通知（3个月内）
正式决定给予投资奖励（1个月内）



感谢关注

联系方式

www.czechinvest.org


